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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五矿股份”）来函获悉，五矿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期间，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

，

０２６．６３１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５％

。本

次减持后，五矿股份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

，

５１０．０２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８７％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中国五矿股份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３４．４１

元

－３６．８８

元

１

，

０２６．６３１ １．０５％

合计

－ － １

，

０２６．６３１ １．０５％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五矿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９

，

５３６．６６０ １９．９２％ １８

，

５１０．０２９ １８．８７％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

，

５３６．６６０ １９．９２％ １８

，

５１０．０２９ １８．８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五矿股份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未违反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２

、五矿股份本次减持不存在履行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３

、五矿股份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公司的股份不会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５％

。

三、备查文件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持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10� � �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15-006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８

，

０２２

，

３１８

，

６４３．３１ １９

，

２９８

，

５２５

，

６９３．５１ －６．６１

营业利润

３７

，

８７５

，

５３８．１３ ４８

，

２９８

，

９３５．８９ －２１．５８

利润总额

３４

，

３９６

，

１４４．１０ ６０

，

５５４

，

１４１．７４ －４３．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

，

９８７

，

８５４．８２ ５３

，

８９８

，

３１１．５７ －４０．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１ －４０．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３ １．９５

下降

０．７２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８

，

０３６

，

８９４

，

６７２．５３ ８

，

６０２

，

９０５

，

３８０．０８ －６．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

，

５９３

，

１８７

，

２９５．５９ ２

，

５９７

，

３８６

，

３４６．８２ －０．１６

股 本

５３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４．８５ ４．８６ －０．２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０．２２

亿元，同比下降

６．６１％

；营业利润

３

，

７８７．５５

万元，同比下

降

２１．５８％

；利润总额

３

，

４３９．６１

万元，同比下降

４３．２０％

；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１９８．７９

万元，同比下降

４０．６５％

。主要原因：

２０１４

年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钢贸商融资受限，钢

材销售难度加大。尽管原燃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但钢材销售价格下跌幅度大于钢材生产成

本降低的幅度，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８０．３７

亿元，较期初下降

６．５８％

；负债总额

５４．４４

亿元， 较期初下降

９．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５．９３

亿元，较期初下降

０．１６％

；资产负债率

６７．７３％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披露的业绩修正公告中，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降低

２０％～６０％

，预计实现的净利润为

２

，

１５６～４

，

３１３

万元之间。现经过对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数据的初步核算，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披露的业绩修

正公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相符。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2015010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６

，

２５３

，

８８４

，

０６４．３７ ６

，

９９５

，

８６６

，

０５３．７８ －１０．６１％

营业利润

７７８

，

３０８

，

７３２．８５ １

，

２６５

，

９８３

，

４７０．１５ －３８．５２％

利润总额

７４９

，

７２８

，

７７６．０８ １

，

２４７

，

４８４

，

０８９．７３ －３９．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２５

，

３１６

，

３５０．３４ １

，

０６８

，

７７５

，

８６５．２４ －４１．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８ ０．６５ －４１．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５２％ １３．２７％

降低了

５．７５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３

，

９３５

，

７７１

，

１２７．８１ １３

，

７４５

，

０７１

，

１６８．１４ １．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８

，

３８１

，

１４８

，

５２７．４３ ８

，

０８８

，

２５２

，

４８５．１５ ３．６２％

股 本

１

，

６３４

，

３７８

，

４７３．００ １

，

３２６

，

６８６

，

１６６．００ ２３．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５．１３ ４．７４ ８．２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

６２５

，

３８８．４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

１０．６１％

；实现营业利润

７７

，

８３０．８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８．５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７４

，

９７２．８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９．９０％

，主要原因是受市场环境影响煤炭价格下滑减少营业收入、营

业利润及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６２

，

５３１．６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１．４９％

；每股收益

０．３８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１．５４％

，主要原因是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资产总额

１

，

３９３

，

５７７．１１

万元， 比年初增长

１．３９％

； 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３８

，

１１４．８５

万元， 比年初增长

３．６２％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五、提示

（一） 因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收购了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按照《会计准则》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原则的规定，公司对上述《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中“上年同期”的数据和“本报告期初”的“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数据

进行了调整。

（二）“本报告期初股本”列示为

１

，

３２６

，

６８６

，

１６６

股；为了增强可比性，“本报告期初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进行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处理即调整

前的每股净资产列示。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22� � �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编号:2015-017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6

日

13

：

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5

日

-2

月

1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6

日

9

：

30-11:30

，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15:00

的任意

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2

月

10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509

号上海新园华美达广场酒店

B

楼三楼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唐伟国先生

（六）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人， 代表股份总数

为

122,794,38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4.9441%

。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

115,160,093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3.3933%

。

（三）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7,634,29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5508%

。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网络与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7,220,0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36%

；

反对

3,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64%

；

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0,653,931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10,650,921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总数的

99.9717%

；反对

3,01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283%

；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倪语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2,793,5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93%

；

反对

8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07%

；

弃权

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0,653,931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10,653,121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总数的

99.9924%

；反对

810

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76%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卫东律师、赵振兴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002052� � � �编号：2015-02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下午三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

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会期半天。会议采取现场

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3,273,53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18.0499%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3,207,03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18.0402%

。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6,5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0.0097％

。

3

、持股

5%

以下（不含持股

5%

）的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66,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0.0244％

。

4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1

、关于增补叶欣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3,220,538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13,5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8.1682%

；

1.2

、关于增补侯颂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3,370,538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787%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63,5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8.2583%

；

1.3

、关于增补李宁远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3,223,538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4%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16,5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9.9700%

；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2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５２８

，

２０８

，

４６０．１５ ４５７

，

２２０

，

３５８．４２ １５．５３％

营业利润

－１１７

，

６８０

，

５１０．６７ ４４

，

９５２

，

２８４．８７ －３６１．７９％

利润总额

－１１５

，

９１３

，

８５６．０７ ４３

，

９０３

，

２９４．２８ －３６４．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７

，

９４８

，

８８４．７７ ３７

，

５９８

，

１４６．０７ －４１３．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８１ ０．２６ －４１１．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１４％ ４．２４％ －１８．３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９１５

，

０１６

，

６３４．１０ １

，

００３

，

３３５

，

８７０．６７ －８．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６７

，

１１９

，

６４０．５４ ９００

，

７５１

，

４０４．０５ －１４．８４％

股本

１４５

，

５８９

，

９５３ １４５

，

５８９

，

９５３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５．２７ ６．１９ －１４．８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２

，

８２０．８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５３％

；实现营业利润

－

１１

，

７６８．０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６１．７９％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７９４．８９

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１３．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１１．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８．３８

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子公司宇瀚光电新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上述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

（

１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公司部分资产（包括商誉、存货、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存在减值的情形，据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新增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

１３

，

６２６．７８

万元；

（

２

）母公司整体营运成本增加，产品毛利率下降约

５％

；

（

３

）子公司宇瀚光电主要客户的产品需求没有达到预期；新产品触控屏表面玻璃镜片产

品良率低且未得到有效提升。

２

、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９１

，

５０１．６６

万元，较年初下降

８．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７６

，

７１１．９６

万元，较年初下降

１４．８４％

，下降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亏损。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

４１３．７１ ％

，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变动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700� � �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7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已

于

2015

年

2

月

6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上午

在公司江南商务大厦

6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5

名，实出席董事

5

名，会议由董

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获得通过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7,750.29

万元，该置换形式不会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

,

公司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同时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六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也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认可，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对该事项发表了核

查意见，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南模

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鉴证报告苏公

W[2015]E1025

号鉴证

报告， 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的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项目的鉴证报

告》。

具体内容请查阅

2015

年

2

月

17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9

】。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备查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备查

2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备查

3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备查

4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5-005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说明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名称：华数传媒；证券代码：

000156

；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公司

"

）股票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

13

日、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

2015

年

1

月

22

日，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

监许可

[2015]83

号），公司在《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01

），相关发行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2

、经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4

、未发现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5

、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6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

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本公司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

一

)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二

)

公司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预计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约为

36

，

500

万元

-39

，

500

万元，与

2013

年同期相比同向上升约

43.75%-55.56%

，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上述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 刊 登 在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4-067

）；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烯碳新材 公告编号：2015－006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2

月

16

日下午

14

：

30

开始；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凯宾斯基饭店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大明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6,787,76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767%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6,509,2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3.5526％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13

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27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二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通

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588,4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729％

；

反对

25,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3％

；弃权

173,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108％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751,4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69％

；

反对

9,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9％

；弃权

27,0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72％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2

、律师姓名：钟宇、岑慧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341� � �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2015-12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毅先

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侯毅先生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合同，为此，侯毅先生将其持有

的公司部分股份

700

万高管锁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

）质押给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

限公司用于融资，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13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为止。

侯毅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1,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6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侯

毅先生共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85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34%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341� � �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2015-13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2014

年

6

月

30

日，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购买土地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江新纶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江新纶

"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位于上海临港产业园区一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决议，公司参加了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2014

年

9

月

15

日，长江新纶与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管理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沪规土资（

2014

）出让合

同第

34

号），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土地出让价款。近日，长江新纶取得了上海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管理局颁发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购买完成。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房地产权证的基本内容

1

、证书编号：沪房地浦字（

2015

）第

202658

号

2

、权利人：长江新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房地坐落：泥城镇

27

街坊

45/12

丘

4

、权属性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5

、使用权取得方式：出让

6

、用途：工业用地

7

、宗地号：泥城镇

27

街坊

45/12

丘

8

、使用权面积：

66,727.3

㎡

9

、使用期限：

2014

年

10

月

25

日至

2064

年

10

月

24

日止

三、备查文件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

、《上海市房地产权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2015年 2 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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